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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股東提名董事候選人的程序

中國再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股東提名董事候選人（包括獨立董事候選

人），應當遵循以下程序：

單獨或者合計持有本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 5%以上股份的股東（以下簡稱「提名人」）有權提

名董事候選人，但每一股東只能提名一名獨立董事候選人。

提名人提名董事候選人的，股東大會召集人根據其提名將董事候選人名單以提案的方式提

請股東大會表決，並於股東大會召開 45日（不包括會議召開當日）前通知股東；提名人也可

以在股東大會召開 10日前提出關於提名董事候選人的臨時議案並提交股東大會召集人，股

東大會召集人在收到臨時議案後 2日內發出股東大會補充通知，在此種情況下，股東大會召

集人應當評估是否需要將股東大會延期，以讓股東有至少 10個營業日考慮股東大會補充通

知所披露的有關資料。

上述股東大會通知或股東大會補充通知中應充分披露董事候選人的簡歷和基本情況，至少

包括以下內容：(1)教育背景、工作經歷、兼職等個人情況；(2)是否受到過金融業監管機構

的處罰。

董事候選人應在股東大會召開之前做出承諾，同意接受提名，承諾公開披露的本人資料真

實、完整並保證當選後切實履行董事義務。有關提名董事候選人的意圖以及被提名人表明

願意接受提名的書面通知，以及被提名人情況的有關書面材料，應在股東大會舉行日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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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於 7日前發給公司。公司給予有關提名人以及被提名人提交前述通知及文件的期間（該期

間於股東大會通知發出之日的次日計算）應不少於 7日。

獨立董事的提名人在提名前應徵得被提名人的同意。提名人應當充分了解被提名人的職

業、職稱、學歷、專業知識、詳細的工作經歷、全部兼職、近親屬等情況，並對被提名人

擔任獨立董事的資格和獨立性出具書面意見。被提名人也應當就其本人與公司之間不存在

任何影響其獨立客觀判斷的關係發表公開聲明。


